附件1
广西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社会化运行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政府通过补助资金的方式支持污染源责任单位，维护好污染源现场端自动监控设施（以下简称“监控设施”），确保正常运行；鼓励监控设施的运行服务社会化，提高专业水平；强化环境保护部门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能力，为污染减排、总量控制提供基础支撑，根据环境保护部《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发〔2008〕6号）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补助资金是指中央和自治区财政通过一般预算安排，对实施监控设施社会化运行的污染源责任单位进行补助的资金。补助资金总额由废水监控设施运行补助金额和烟气监控设施运行补助金额两部分组成。

第三条 补助资金的使用原则是科学管理、专款专用、绩效挂钩。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监控设施是指在污染源现场安装，用于监控、监测污染排放的仪器仪表、流量（速）计、采样及预处理系统、数据采集传输仪器及相关系统集成硬件和软件，是污染源单位污染治理设施的组成部分。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监控设施社会化运行服务，是指污染源责任单位委托具有资格的，并符合运行机构设置条件的专业化运行单位（以下简称：运行单位），从事污染源现场端自动监控设施的操作、维护、维修、校准和管理的活动。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具有资格的专业化运行单位，是指持有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应类别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的运行单位，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具有广西自动监控设施定点供应商资格的设备生产厂家或其授权参与本项目的唯一代表单位；

（二）具有广西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定点供应商资格的进口设备代理商；

（三）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通过环保部适用性检测，且在广西在用数量多于10套的设备生产厂家。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符合运行机构设置条件的专业化运行单位，是指在广西境内所设立的运行机构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配备有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岗位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数量及技能与运行任务相匹配的具有现场维护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二）配备数量及类型与运行任务相匹配的用于替代监测的备用自动监控设备，配备数量及型号与运行任务相匹配的零配件、耗材；

（三）设置与运行任务相匹配的实验室，合理配备用于校准在线监测设备的快速比对监测仪器、分析仪器；

（四）配备数量与运行任务相匹配的专用车辆。

第二章 补助资金的运作

第八条 补助的对象：

（一）国控重点污染源单位，包括2010年底前完成监控设施建设的在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设项目范围内的污染源单位。

（二）城镇污水处理厂。

（三）根据环境监管需要纳入到自治区重点监控范围内的其他企业。

第九条 申请补助资金的条件：

（一）监控设施通过环保部门验收，环保部门的数据有效性审核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首次申请补助资金的，应在最近一年内曾经数据有效性审核或计量检定合格；

（二）污染源责任单位参照有关规定，与运行单位签订监控设施运行服务合同，并按合同履行职责；

（三）监控设施的产权归属于污染源责任单位，与设备供应商、监控设施建设单位及运行维护单位不存在债务纠纷；

（四）运行单位承诺配合污染源责任单位接受环保部门的运行考核。

第十条 满足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的污染源责任单位，按单套监控设施填写《重点污染源现场端自动监控设施社会化运行补助资金申请表》（见附件），并附全有效证明资料，于每年8月1日至8月31日向其所在的地级市环保局提出下年度补助资金的申请。装机容量30万千瓦以上（含3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企业向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地级市环保局和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负责受理污染源责任单位提出的补助资金申请，并就其资格条件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按水、气分项汇总形成报告，于每年的9月15日前上报自治区环保厅。自治区环保厅对上报材料进行复核后，按有关规定编制全区监控设施补助资金下年度预算计划，交自治区财政厅核定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对国家和自治区财政厅划拨的监控设施社会化运行年度补助资金实际到帐数，自治区环保厅参照废水、烟气两项单套监控设施运行的平均成本和成本比例，以及废水、烟气监控设施总数量，将其分为两部分，再根据各地级市环保局负责补助的废水、烟气两项监控设施汇总数量，按比例进行分配并划拨到地级市环保局指定的账户。其中季节性生产的监控设施按半套计算。

第十三条 各地级市环保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运行补助资金按一定比例分为正常补助资金和备用金。

正常补助资金根据考核情况及按照季度补助计划划拨给补助对象。未能按计划下达的补助资金累计进入备用金。备用金可用作补助未能按时享受正常补助资金的监控设施，并可结转用作下年度的补助资金。

第三章  补助资金的分配
第十四条 各地级市环保局每季度对辖区内列入补助对象的污染源责任单位及其监控设施运行情况进行考核。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负责考核装机容量30万千瓦以上（含3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企业。季度考核成绩作为按季度划拨补助资金的计算依据。

第十五条 列入补助对象的污染源责任单位及运行单位在考核时段（一个季度）内，无监控设施运行管理相关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污染源责任单位与运行单位之间无监控设施运行维护相关的经济、责任纠纷。可按照考核成绩计算下达补助资金。

第十六条 按季度下达某废水（或烟气）监控设施补助资金的计算办法为：

Ai = V×Mi×Si
V =          

A：表示单套监控设施的季度补助资金
V：表示某市废水（或烟气）监控设施月绩效平均系数
M：表示某单套监控设施季度运行月数。单套监控设施月运行天数小于或等于15天的，按运行0.5个月计算；大于15天的，按运行1个月计算；监控设施对应的生产系统整月停运的，该月不得计入单位单套设施季度运行月数。
S：表示某单套监控设施季度考核得分
C：表示某市计划安排废水（或烟气）监控设施季度正常补助资金总额。各地级市环保局根据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从年度正常补助资金总额中统筹安排本年各季度的补助资金总额。
i：表示该季度享有补助资格的某单套监控设施。
第十七条 污染源责任单位需将污染治理设施（包括监控设施）、生产系统的停运和投运情况，及排放口的污染物排放和停排情况向负责考核的环保部门报备。
第十八条 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污染源责任单位监控设施的季度补助资金与运行绩效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单套设施季度考核在所辖市范围内连续两季度考核分数低于80分且排名在倒数后三位的，停发下季度的补助资金。
第十九条 获得运行补助资金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因季度内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捕集率小于75﹪或其他原因整套更换的，按有关规定办结手续后，作为原享有运行补助资金监控设施的接续，纳入季度考核和享有季度补助资金的资格。设备供应商提供一定期限的免费运行服务，季度补助资金作为污染源责任单位更换监控设施补助而不扣减。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监控设施的运行考核办法由自治区环保厅制定。
第二十一条 各地级市环保局分别于每年1月30日前、7月30日前，向自治区环保厅提交上年度全年、本年度上半年的运行工作总结，应包括运行考核情况、补助资金使用、针对不正常运行监控设施的行为对污染源责任单位实施处罚的情况及自动监测数据应用情况。

第二十二条 与监测数据有关的弄虚作假行为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如果是运行单位的责任，应终止相应的运行维护合同，取消其在广西的运行资格，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建议撤销其运行维护资质。

第二十三条 国控重点污染源需增加补助资金或市控重点污染源需纳入补助对象的，地方财政可参照本通知精神，另行安排资金补助监控设施社会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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